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南市税三稽通〔2026〕82号

广西金羽贸易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50100MAEN42BB02）：

一、事由

限期提供资料。
依据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：（三）责成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、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六条：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。

二、通知内容

（一）限你单位在2026年6月3日前提供以下资料：
你单位开业至今财务会计报表、账簿、会计报表、会计账册、会计原始凭证、购销合同、纳税申报表、进项发票抵扣联、发票存根联、银行开户资料、银行资金账户对账单、业务资金结算单据、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等所有的涉税资料以及相关情况说明。经办人签名并盖公章。  

（二）如你单位不能在2026年6月3日前完整提供上述资料，需在限期内书面说明原因，并对说明情况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如你单位在限期内不提供上述资料又不向税务机关提供正当理由的，或提供虚假资料，不如实反映情况，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七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六条进行处罚。 

2026年5月26日     

注意事项：
1.提供纸质资料的，需在每份复印件注明“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，原件存我单位”，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或经办人员签名、签时间、盖公章。

2.提供电子数据的，电子数据打印成纸质资料，每份纸质资料在上面注明数据出处、打印场所、打印时间或者提供时间，注明“与电子数据核对无误”，并由当事人签章。

政策链接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七十条　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逃避、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六条　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税收征管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罚：

（一）提供虚假资料，不如实反映情况，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；

（二）拒绝或者阻止税务机关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；

（三）在检查期间，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转移、隐匿、销毁有关资料的；

（四）有不依法接受税务检查的其他情形的。

请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反馈稽查人员执法情况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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